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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自保釋以來連續三日在其何文田寓所大搞 「飯敘」 ，先後與多個攬炒派會面

批准黎智英保釋，對香港法治傷害太深

黎智英於本月3日，因被控欺詐罪而被收押。
當時黎提出保釋，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之一、總
裁判官蘇惠德指出，黎有棄保潛逃及重犯風險，
駁回其保釋申請。

約一個星期後，黎於11日被警方加控一項 「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有關
罪行最高可判無期徒刑。蘇惠德翌日在庭上指出
，黎智英所涉罪行性質嚴重，且在保釋期間干犯
相關控罪，再度拒絕其保釋。但不到半個月，情
況發生轉變，黎智英於23日再度申請保釋，竟獲
高等法院法官李運騰批准；而保釋條件當中，僅
要求其不得會見外國官員，卻並未限制他與
其他攬炒派人士見面。

准保釋等於為黎撐保護傘
故黎智英獲保釋以來，其位於何文田的

寓所每日客似雲來。黎於24日大搞 「飯敘」
，民主黨前主席楊森夫婦等20多人聚會數小
時；25日，黎又與民主黨李柱銘、何俊仁、李永
達、林卓廷，以及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
日君等會面；及至昨日，其手下壹傳媒行政
總裁張劍虹等多人在黎的寓所逗留數小時。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
傅健慈表示，黎智英案件牽涉國安法，性質
嚴重，且屬於在保釋期間犯罪，根據《刑事
訴訟條例》9G便可拒絕其保釋申請，何況香

港國安法42條更明確指出， 「對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
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 。他質疑
，李運騰在拒絕首名涉違國安法男子唐英傑的保
釋申請時，曾明確提及上述兩項條文， 「不明白
為何在今次案件中持雙重標準？這等於是為黎智
英撐起了保護傘」 。他亦說，法庭本有機制處理
緊急案件，但律政司對此案提出上訴並要求緊急
處理時，終審法院卻 「嘆慢板」 ，拖足一個星期
，相當於給黎智英充足的時間準備潛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現時四名涉

違國安法的疑犯中，唯獨黎智英獲得保釋，而李
運騰在批准黎智英保釋時，並沒有解釋有關裁決
如何能不違背香港國安法42條的規定。他進一步
指出，黎的保釋條件既無法保證他在保釋期間不
會再犯，也無法保證他不違反保釋條件中 「不得
直接或間接與境外機構、人員進行敵對國家的行
動」 的規定，但法官依然批准保釋，反映司法機
關高高在上、自以為是的傲慢心態，強調司法改
革已經到了 「唔做唔得」 的地步。

司法改革已「唔做唔得」
盧瑞安認為，如果終審法院最終維持批

准保釋的決定，將對國安法的權威造成巨大
損害，國安委和駐港國安公署須及時出手，
撥亂反正。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保釋在
家的黎智英每日與攬炒派頭目密會而不受任
何監控，完全可以指揮他們勾結外國勢力，
繼續做出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所謂的保釋條
件形同虛設。她說，近來已聽到不少市民反
映，對黎智英獲保釋感到憤怒，並質疑法官
是否熟悉國安法，同時亦擔心今次保釋先例
一開，國安法便會成為無牙老虎，缺乏執行
力及阻嚇性。她亦反問： 「若黎智英潛逃離
港或躲入美國駐港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要
由誰來負責？」

縱容罪惡，就是對正義殘忍。
12月23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及串謀欺詐的

亂港頭目黎智英，被香港高等法院批准保釋。消息
一出，輿論愕然，香港市民難掩憤怒，包括很多法
律專業人士在內，各界人士紛紛發聲反對，特區政
府律政司堅決提出上訴，唯有極少數反中亂港分子
額手稱慶。香港內外普遍質疑，黎智英身負重罪，
倘若借此逃遁或在保釋期間繼續禍亂香港，誰來負
責？

以法律為準繩進行裁決，是法治的基本原則，
也是法官必須遵循的準則。黎智英身負多項指控，
其中包括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指控，該法第42
條明確規定， 「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
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的，不得准予保釋。」 該條款非常明確， 「不得准
予保釋」 是常態，除非在特殊情況下，即法官不是
「有理由相信」 ，而必須是 「有充足理由相信」 嫌

疑人不會繼續作惡，才能准予保釋。這意味着，准
予保釋是例外，且門檻很高，為的就是防止嫌疑人
在保釋期間繼續危害國家安全。黎智英惡名昭彰，
極度危險，卻成為香港以違反國安法罪名逮捕的嫌
疑人中，首個被保釋的人，實在匪夷所思。香港國
安法立法後，如果像黎智英這樣的亂港禍首都可以
保釋，還有誰不能保釋？

即便如此，反對派又跳出來，污衊保釋條件 「
過於苛刻」 ，這純屬別有用心。一些人被他們迷惑
，誤以為保釋條件已足夠嚴格，可以防止潛在風險
。這完全是小看了黎智英。一方面，黎智英財力雄
厚，關係網密布，無論是藏在家中策劃亂港行動，
還是棄保潛逃，都不是難事；另一方面，黎智英是
一些外部勢力的重要棋子，反華價值很大，外部勢
力也有為其逃港提供方便的動機。由此看來，法官
設定的保釋條件幾乎形同虛設，與黎智英對國家安
全可能造成的危害完全不成正比。如果不信，不妨

看看反中亂港分子許智峯等人，哪個不是保釋後潛
逃，連一個 「小年輕」 曾志健都有辦法逃跑，更何
況 「能量」 比他大了不知多少倍的黎智英？這些慘
痛的教訓難道還不足以警醒？

而值得追問的，又何止是保釋問題，黎智英相
關案件的司法管轄問題同樣值得審視。香港國安法
第55條明確規定， 「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
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的」
，經相關法律程序，由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公署行使管轄權。長期以來，黎智英不僅在網
絡、媒體上公開呼籲外國制裁香港，甚至私會外國
政客，搖尾乞憐、賣國賣港。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
來，相關言行仍未停止。美國對香港的一系列制裁
，黎智英無疑發揮了重要幫兇作用。黎智英也因此
成為首個以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 起訴的嫌疑人。而黎智英被捕後，美國副總統
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等西方政客迅速跳出來，施壓

港府放人。這恰恰進一步坐實了 「勾結外國或境外
勢力」 「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 的相關指控。凡
此種種，難道還不足以啟動第55條的相關規定？正
是在這種情況下，很多香港市民呼籲，駐港國安公
署完全可以依法果斷出手介入此案，這有充足的法
律依據。

黎智英所涉案件事關國家安全，在香港具有標
誌性意義，倘若司法機關不能秉公處理、依法辦事
，就會對香港法治和社會公益造成巨大衝擊，將
國家安全置於極度危險的境地，產生難以估量的
負面效應。目前，香港律政司已正式向終審法院
提出上訴，並要求在等候處理上訴許可期間再度
羈押黎智英。我們期待，香港司法機關嚴格落實
基本法、香港國安法規定，作出正確選擇。我們
相信，在中國的土地上，在香港國安法出台之後，
像黎智英這樣的叛國亂港分子必將受到法律的懲
罰。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壹
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近日獲國
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批准保釋
，令市民憤慨。有法律界人士
質疑，另一國安法指定法官蘇
惠德曾兩度拒絕黎保釋，而李
運騰早前亦曾拒絕另一名涉違
反國安法疑犯的保釋申請，為
何今次持雙重標準。亦有政界
人士指出，黎智英近日頻頻在
家中與攬炒派頭目密會，無法
保證他不會違反保釋條件中 「
不得直接或間接與境外機構、
人員進行敵對國家的行動」的
規定，呼籲香港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委員會和駐港國安公
署及時出手，撥亂反正。

人 民 評銳

大公

黎智英身負重罪，卻仍獲法官
批准保釋，原因何在？香港國安法
對保釋有明確規定，但法官照樣自
以為是，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重
犯仍獲 「開恩」 ，說明了什麼？市
民要問的是，到底國安法官是不懂
國安法，抑或根本就是在玩小聰明
，有心玩嘢？

沒錯，普通法有所謂的 「無罪
推定原則」 ，但這不意味着什麼被
告都可以獲得保釋。更重要的是，
香港國安法已經在香港頒布實施，
國安法第42條明確指出： 「對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
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
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

但在上周判決中，法官有沒有
列出 「充足理由」 去支持黎智英不
會繼續危害國家安全？公眾並沒有
看到。事實上，不論以黎智英的往
績、還是過去半年出現大量愚弄法
庭的 「棄保潛逃」 案例而言，都不
可能令公眾相信，被告沒有潛逃的

動機和能力。既無 「充足理由」 ，法官何來權
力去做出違背香港國安法的決定？ 「無罪推定
」 就可以漠視法治精神？

更令人側目的是，法庭還拒絕律政司提
出的上訴申請。李運騰法官或許可以用 「經驗
不足」 作為規避藉口，但他沒有任何理由去否
決控方的上訴。如此迫不及待讓黎智英回家，
公眾想問的是，法官眼裏的國安法是中國香港
的，還是外國的？官大人眼中還有沒有公眾利
益？

黎智英保釋後，連日來在大宅內大會親
朋，所作所為何異於對法治的嘲笑。與其說這
是 「保釋」 ，不如說這是 「保護」 ，顯然，黎
智英獲得了 「無形之手」 的全力 「保護」 。如
此法治，香港司法制度還能給公眾信心？香港
司法體系不改革，公義怎能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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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違國安法嫌犯
僅黎智英獲准保釋
黎智英

•被控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

•涉嫌長期在網上社交平台Twitter發表 「煽動」 帖文
，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時，又公然勾結外國反華分子
，刻意唱衰、抹黑中國，並乞求西方國家制裁中國
及香港

唐英傑
•被控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罪及 「恐怖活動」 罪

•涉嫌於七月一日在警方防線內瘋狂駕駛馬力強大的
電單車，導致三名警員嚴重受傷，並攜帶印有 「光
復香港，時代革命」 的白色標語

鍾翰林
•被控 「分裂國家」 罪

•自今年七月起多次在 「學生動源美國分部」 等
Facebook專頁發表 「港獨」 言論

馬俊文
•被控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罪

•多次現身商場高叫 「港獨」 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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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觸犯香港國安
法被控告的壹傳媒創辦
人黎智英，自獲准保釋

以來，逍遙自在。有傳媒踢爆，黎智英接連三
日招待親朋到其寓所聚會，無視疫情大搞 「聖
誕派對」 。

黎智英自保釋以來頻頻大排筵席，昨日 「
拆禮物日」 Boxing Day密會多位壹傳媒高層。

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
敏、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及壹週刊前社長楊
懷康等人，昨日中午抵達黎智英於何文田的寓所
，逗留近兩個半小時才離開。

密會李柱銘何俊仁
前天聖誕節，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民主黨

前議員李永達及民主黨副主席林卓廷齊聚黎智英

的寓所，並於黎智英出發前往警署報到前離開。
當日下午五時許，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夫婦及
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等人先後抵達，眾
人疑似懶理防疫要求而搞 「聖誕派對」 。

至於平安夜當日，即黎智英獲准保釋翌日，
黎智英邀請了包括民主黨前主席楊森夫婦等逾20
人到寓所，聚會近三個小時，疑似高調慶賀其僥
倖保釋外出，完全懶理 「播毒」 風險。

聖誕假期連續三日寓所􀎠犯聚􀎡
明目張膽

▲連日來不斷有市民自發抗議黎智英獲准保釋

政界質疑在家間接勾外力 籲國安委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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